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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华学院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章程

为加强实践教学管理，推进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发展，提升学校应

用型人才培养质量，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工作章程。

第一条 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是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下设的执

行机构，其工作职责为实践教学的学术评价、理论研究和政策思考；

实践教学具体工作的调研、指导、培训、质量监控与评估。

第二条 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依据学校总体发展规划，以推进实

践教学改革、提升实践教学质量、提高实验室建设水平为宗旨，负责

对全校实践教学进行指导、检查和评估，研究实践教学工作中的一些

重大问题，推进学校的实践教学改革与建设。

第三条 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人，一般由学校教学

指导委员会实践教学分委员会主任兼任，副主任委员 1-2 人，各学部

分管实验室工作的负责人和实验中心主任、以及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

人任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。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

处实践教学办公室，负责日常事务工作。

第四条 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由学校任命，任期四年，委员

会成员可根据需要进行适时调整和增补。

第五条 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，每年定期或不定期

召开全体委员会议，研究实践教学和实验室建设等事项，并根据会议

精神开展具体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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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主要职责：

1．修订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章程，确定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的

工作方针和年度工作计划。

2．根据学校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，结合学校学科与专业的

实际发展情况，配合系和专业，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试点与综合改

革。

3．根据工作需要，对实践教学质量、实践教学改革、实习基地、

实验室管理、实验室队伍、实验室对外合作与服务、产教融合、校企

协同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，在调研的基础上，提出合理化意见与建议。

4．发挥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一线管理人员的优势

与特点，对实践教学的相关环节（教学计划、实践教学大纲、实践教

材、文件档案）进行审议和规范化管理。并根据学科、专业的发展，

进行及时调整和改进。

5．对实验室建设和实践教学改革立项项目，进行全程跟踪监控，

包括预审、立项、执行、验收，以及效率效益评估。注重过程监控，

注重质量管理，注重效率效益，提高实验室建设水平，促进实验室可

持续发展。

6．对青年教师、青年实验技术人员进行各类业务培训，对实验室

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培训，提高实验室规范化管理水平与实验教学质量。

7．参与学校实践教学和实验室的各类评估工作。

8．学校委托的其他事宜。

第七条 原《文华学院实践教学工作委员会章程》（院教〔2014〕

19 号）废止。

文华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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